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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函
地址：106320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34號
聯絡人及電話：馬乃婷02-27321104-
63703
傳真電話：02-27333679
電子郵件信箱：naiting90@tea.ntue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文山區興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北教大自字第11306500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30650018-1.pdf、1130650018-2.odt、1130650018-3.odt、

1130650018-4.odt、1130650018-5.odt)

主旨：本校國小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舉辦『第三屆國小自然科

學實驗雙語教學活動製作競賽』，懇請貴校惠予公告宣

傳，並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敬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依據教育部113-114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

學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(小學組)設置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競賽作品以國民小學階段之自然科學雙語實驗教學為

主，可1至5人為一組，組員可跨系所、跨校合作。

三、旨揭比賽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賽對象：

１、師培生組：全國大專院校具國小師資培育資格之在學

生(含師資生、教程生、半年教育實習生)。

２、在職/合格教師組：全國公私立國民小學專任、代理及

代課教師，或已取得教師證之教師。

(二)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113年7月31日(星期三)前填寫報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興德國小 11306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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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(https://forms.gle/RayUNsJoAFNS5SZu7)，並以電子

郵件繳件資料(rcst.es@mail.ntue.edu.tw)，時間以寄

件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(三)報名方式請參閱簡章及其附件(亦可至本校自然科學教育

學系網頁之最新消息處下載)。

(四)將邀請校內外自然科學領域及英語教育專家學者進行審

查，2類參賽組別各取：(1)特優1組(名)獲獎金10,000元

整，每人獎狀1張；(2)優等2組(名)獲獎金6,000元整，

每人獎狀1張；(3)甲等3組(名)獲獎金3,000元整，每人

獎狀1張；(4)佳作若干名，每人獎狀1張。繳交參賽資料

完整者，均給予參賽證明。競賽結果於 113年10月底

前，公告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網頁。

正本：本校師資培育處、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、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
育中心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、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
心、國立臺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國立臺東大學師
資培育中心、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國
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、輔仁
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南臺科技大
學師資培育中心、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、臺北市各國民
小學、新北市各國民小學、基隆市各國民小學、宜蘭縣各國民小學、新竹市各國
民小學、臺中市各國民小學、臺東縣各國民小學、澎湖縣各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各
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各國民小學、金門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校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國小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

校長陳慶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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